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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著作权侵权纠
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12-06 23:49:21  

海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海中法民三初字第2号

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顺平路沙岭段89号。实际经营地：北京市朝阳

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  

法定代表人：马中骏，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庄舰兵，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黎卿，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8号建行大厦A座30一32层。  

负责人：戴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健，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习钦，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庄舰兵，被告委托代理人李健、习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9月19日, 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网站上向公众提供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服务，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权益，并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享有著作权之网

络传播权的侵害，停止提供涉案电影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2.被告在其经营的网站主页及《中国电视报》上发表声明，

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人民币、为调查被告侵权行为和起诉被告所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

元；以上金额合计23万元人民币；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答辩人是网络服务提供商（ISP），不是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ICP），根据答辩人的服务性质，答辩人

在网站上提供的仅是链接服务，而不提供网络信息内容服务。本案中，答辩人也只为用户的浏览器提供了影视天地网

址，并不提供该网站的信息内容，也未将涉案电影复制、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中直接向公众传播。原告所举证据亦证

明，访问者是从答辩人的网站www.hai169.com链接进入到播放涉案电影的“影视天地”网站进行访问，是该网站为用户

提供了在线播放服务。因此，原告指控的侵权对象应是该网站而不是答辩人，答辩人不存在未经许可传播涉案电影的行

为。在2005年1月11日知道原告指控侵权后，被告立即采取措施中断链接，制止侵权内容的存在和传播，已尽相应义

务，故依法不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原告并未就其遭受巨额损失及支出合理费用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其赔偿诉请无事

实依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理查明:《七剑》电影作品是由原告与香港华映电影有限公司和韩国宝蓝电影有限公司共同摄制完成的，

 



该作品在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属于原告，原告并于2005年10月31日取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该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

2005年9月19日，原告在上网访问被告的网站（网址为：www.hai169.com）时发现，通过点击该网站首页上的“影视频

道”，进入“影视天地” (IP地址为http：//221.11.132.112)页面，在“搜索”栏中输入“七剑”，点击“搜索”进

入页面，再点击“详情介绍”进入页面，即可看到《七剑》电影介绍的整版页面，依次点击“在线观看A面、B面”，即

可在线观看到电影作品《七剑》。同日，原告申请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对以上上网的操作过程、路径和终端监视器上显

示的页面内容进行公证。并据此于2005年12月14日提起诉讼。  

2006年2月9日，被告也在海南省第二公证处申请按照原告上网访问电影《七剑》的过程、路径进行公证，在进入

www.hai169.com网站首页后，点击首页上方的“影视频道”，即进入“116天天在线”网页，而非原告原进入的“影视

天地”网页。被告公证的目的是以此证明：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后已经移除了对“影视天地”网站的链接。  

另查明：被告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位，服务项目为有偿提供信息服务，其信息服务业务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经营许可证编号为琼B2-20040035。  

庭审中，原告举证证实被告拥有的IP地址的地址段范围为221.11.128.0到221.11.223.255，证明所有在这个段号内

的IP注册地址都属于被告所拥有，“影视天地”网址http：//221.11.132.112也在该地址段内，因此不存在链接问题，

被告构成侵权。被告认为，国内互联网基础业务主要由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电信集团提供，国内的绝大多数互联网站对

应的IP地址均属于这两大集团，如新浪网的IP地址202.108.33.32即属于中国网通集团北京市分公司所有，因此，

221.11.132.112虽然属于被告的IP地址资源范围，但并不意味着该IP地址网站涉嫌侵权也应该由提供网络服务的运营商

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不构成侵权。  

上述事实，有《关于电影<七剑>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书》、《著作权登记证书》、正版光盘封面、原告的证据保全

公证书、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查询单、公证费发票、律师费发票、聘用律师合同、被告的证据保全公证书、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享有《七剑》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在该著作权受到侵害时，其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案

中，原告因点击被告的www.hai169.com网站的页面在互联网上观看到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七剑》电影作品，据此认为被

告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众提供了《七剑》电影作品的在线播放服务，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从直观表象上看，原告是

通过被告网站页面的提示，一步步进入到上载其作品的网页，被告网站好像是该网页的提供者。但从技术角度分析，被

告网站仅是通过链接功能引导原告到达了信息来源的网站。所谓链接，是指在互联网上实现快捷传递获取信息的一种技

术手段，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设置链接，能够使互联网的访问者在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特定信息后，尽快到达特定信

息存在的网站或网页。网站经营者利用这种技术将本网站和其它网站的信息连接在一起，在达到为自己网站招揽更多访

问者这一目的的同时，也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极大地方便了互联网的访问者。原告提交的公证文件载明，登载《七

剑》电影作品的页面的IP地址为http：//221.11.132.112，该地址虽在被告拥有的IP地址的地址段范围内，但由于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IP地址的查询系统所显示的并非IP用户的情况，而是其管理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情况。该地址在被告

管理的IP地址段范围内的事实，只能证明该IP用户属于被告众多客户中的一个，尚不能确定该网页的真实所有者，更不

能就此认定该网页系被告所开设。因此，被告没有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七剑》电影作品存储在自己的www.hai169.com

网站的服务器上向社会公众提供在线播放服务，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登载《七剑》电影作品的http：//221.11.132.112

网页系被告所开设。被告所作的工作，只是通过链接将原告引入上载其作品的网页。由于互联网上各类信息内容庞杂、

数量巨大，各网站之间既有互联性、开放性，也有独立性，网络服务商无法对链接到的信息先行判断是否存在权利上的

瑕疵，如果强求网络服务商必须先行判断，必然导致其因怕承担责任而放弃提供链接服务，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

此，当发现链接到的信息存在权利上的瑕疵时，一般应当追究该信息制造者的法律责任，不能责怪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络

商。本案被告的链接行为，不侵害原告的著作权。另一方面，原告对《七剑》电影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维

护合法权益，制止侵权行为，是每一个公民、法人应尽的义务。当得知侵权行为发生或可能发生时，任何与该侵权行为

或结果有一定关系的人，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侵权结果的扩大。链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虽然不可质疑，但

如果有权利瑕疵的信息内容被设置链接，也必然会使侵权结果扩大，客观上发挥帮助侵权的作用。因此，在知道被链网

页信息存在权利瑕疵后，设链者有义务立即停止对特定网站或网页的链接。本案中，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侵权指控后，知

道自己网站与侵权网站的链接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审理前已及时断开链接，避免了侵权结果的扩大，因此，

被告对播放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作品不存在共同故意，没有实施侵权的行为，不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告主张

被告侵权，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60元，由原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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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玉萍 

审 判 员 蔡红曼 

代理审判员 陈杨丽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韩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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